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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[2002]14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

）：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发布以来，已有27个省（区

、市）完成了基本医疗保险乙类药品调整工作。从已经实施

新的用药政策的大多数省（区、市）的情况看，基本医疗保

险药品目录对保障职工用药需求，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

的售药行为，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

最近也发现有少数省（区、市）在制定地方基本医疗保险药

品目录（以下简称《地方目录》）的过程中存在着未经我部

批准擅自发布《地方目录》、擅自修改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

品目录的甲类药品范围、在我部审批的《地方目录》的乙类

药品之外擅自增加品种和剂型以及使用商品名称等做法。这

些做法违反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的规定，也不利于

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。为规范基本医疗保险药品

目录管理，为下一步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打好基础，我部拟在

全国范围内对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管理和执行情况进行一

次全面检查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一、检查内容 （一）按照《城

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劳社部

发[1999]15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关于“甲类目录”由

国家统一制定，各地不得调整，“乙类目录”由国家制定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可根据当地经济水平、医疗需求和用

药习惯，适当进行调整，增加和减少的品种数之和不得超过



国家制定的“乙类目录“药品总数的15％的规定和经我部审

核的各省（区、市）乙类药品调整品种的文件规定，检查《

地方目录》中甲类药品的品种和剂型以及乙类药品的品种、

剂型和调整比例。 （二）按照《暂行办法》和《关于印发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0]11号）关

于乙类药品调整品种需报我部审核，《地方目录》报我部备

案的规定，检查《地方目录》上报审核和备案情况。 （三）

按照《暂行办法》和各省（区、市）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

的规定，检查《地方目录》发布后在各统筹地区执行情况，

重点检查统等地区是否存在不执行《地方目录》，自定药品

目录、搞商品名行政审批等问题。 二、检查方式与时间安排 

检费分两个阶段进行。从各地接到通知到7月底为自查阶段，

由各省（区、市）劳动保障厅（局）负责组织；7月底到8月

底为互查阶段，我都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组织部分省（区、

市）有关人员进行重点检查。 三、有关要求 （一）这次检查

时间紧、工作量大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劳动保障厅（局）要高

度重视，主管领导要亲自负责，认真组织好自查工作，发现

问题要及时纠正。 （二）请各省（区、市）劳动保障厅（局

）于7月31日前按照检查内容的要求将自查报告（含发布《地

方目录》的正式文件、纠正问题的文件、《地方目录》印刷

品及勘误表）以正式文件报我部。对于自查不彻底、有问题

不纠正、措施不得力以及逾期不报的省（区、市），我部将

给予通报批评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。 二○○二年七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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